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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

條(修正)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意圖為強暴

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

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在場助勢

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八萬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然聚眾，意圖為強暴脅

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

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在場助勢

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首謀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理由 

  一、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

群通訊軟體（如 LINE、微信、

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

間快速、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

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

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

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文中之

「公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

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多數

人，始足當之；亦有實務見解認

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

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

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

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

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最高法院

二十八年上字第六二一號判例、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一九二號

判決參照）。此等見解範圍均過

於限縮，學說上多有批評，也無

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

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

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

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

括上述社群通訊軟體）聚集，其

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

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

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

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

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

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

件，以符實需。 

  二、為免聚集多少人始屬

「聚眾」在適用上有所疑義，爰

參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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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及其於一 0 六年四月十九日

修正之立法理由，認三人以上在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

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

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

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

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

形，以臻明確。 

  三、按集會遊行係人民之基

本權利，受憲法與集會遊行法之

保障，應與本條係處罰行為人具

有為強暴脅迫之意圖而危害治安

者有所區隔。因此，一般集會遊

行之「聚眾」人群行為，本不具

有施強暴脅迫之意圖，自無構成

本罪情事，併予指明。 

  四、另本條之罰金刑予以提

高，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

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正。  

第一百五十條

(修正)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

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

來之危險。 

  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

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理由 

  一、修正原「公然聚眾」要

件，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

九條說明一至三。倘三人以上，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

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

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

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

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

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

安之刑法功能。另提高罰金刑，

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並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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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正，將原條

文列為第一項。 

  二、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

害秩序罪，須有妨害秩序之故

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

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

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

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

論以妨害秩序罪(最高法院三十

一年上字第一五一三號、二十八

年上字第三四二八號判例參

照)。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

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

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

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

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

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

罰。 

  三、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

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

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

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

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

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

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

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爰增訂第二項。至新增第二項第

二款之加重處罰，須以行為人於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而施強暴脅迫為前

提，進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

危險始足該當，亦即致生公眾或

交通往來之危險屬本款之結果；

此與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損壞

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

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

來之危險」之規定，係行為人以

損壞、壅塞、或以他法致生往來

危險等行為，在構成要件上，有

所不同，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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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一

條(修正) 

  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囤積下

列物品之一，無正當理由不應市

銷售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一、糧食、農產品或其他民

生必需之飲食物品。 

  二、種苗、肥料、原料或其

他農業、工業必需之物品。 

  三、前二款以外，經行政院

公告之生活必需用品。 

  以強暴、脅迫妨害前項物品

之販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影響第一項物品之交易

價格，而散布不實資訊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

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犯前項之

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囤積下

列物品之一，無正當理由不應市

銷售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一、糧食、農產品或其他民

生必需之飲食物品。 

  二、種苗、肥料、原料或其

他農業、工業必需之物品。 

  以強暴、脅迫妨害前項物品

之販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影響第一項物品之交易

價格，而散布不實資訊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理由 

  一、重要生活必需用品倘有

藉機從事人為操縱或其他不當行

為，將影響國民生活安定並阻礙

全體社會經濟之發展，且國民健

康與衛生之保障屬基本生存需

求，惡意囤積商品影響國民健康

與衛生之行為，嚴重影響人民權

益，實有處罰必要。 

  二、本條以刑罰手段處罰囤

積不應市行為，而一般生活必需

用品甚多，何種生活必需用品之

囤積不應市應以刑罰手段處罰，

應使人民得以預見，因國家負有

維護國民健康與衛生以保障基本

生存需求之義務，為因應生活必

需用品供應之實際情勢，並避免

擴大至所有民生物品，是以法律

明定授權行政院公告生活必需用

品，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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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三、考量現今以廣播電視、

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

工具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

社會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傳送影

響物價之不實資訊，往往造成廣

大民眾恐慌及市場交易動盪更

鉅。是意圖影響第一項物品之交

易價格，而透過前開手段傳送不

實資訊者，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爰增訂第四項之加重處罰事由。 

  四、原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第四項移列第五項。  

第三百十三條

(修正)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

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

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犯前項之

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

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

罰金。 

理由 

  一、罰金金額與社會現況差

距甚大，爰修正提高罰金刑之額

度，以杜不法，並列為第一項。 

  二、考量現今以廣播電視、

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

工具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

社會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傳送損

害他人信用之不實資訊，對該他

人信用之損害更為嚴重，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之加

重處罰事由。  

  

 


